                                   
1、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 权 申 报 表

编号：
	
债权申报人
基本情况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申报债权
种类
	□普通债权     □税收债权    □其他债权

	申报债权
类型
	□主债权       □从债权      □追偿权      □预先行使追偿权

	申报债权
  金额（元）
	总额为：
	本 金
	

	
	
	孳 息
	

	
	
	违约金
	

	
	
	其他费用
	

	其中：主张优先权的债权金额
	总额为：
	本 金
	

	
	
	孳 息
	

	
	
	违约金
	

	
	
	其他费用
	

	优先权种类
	□工程优先权  □担保物权（□抵押 □质押 □定金或者保证金 □留置 □其他）

	担保物名称
	

	连带债权人
情况
	（请说明连带债权人及连带债权形成原因）：

	连带债务人
情况
	（请说明连带债务人及连带债务形成原因）：

	债权发生
简要经过
	




	委托代理人
基本情况
	姓  名
	
	[bookmark: _GoBack]性  别
	

	
	工作单位
	
	职  务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手机号码
	

	填 表 说 明
	1、编号由清算组填写；2、担保物名称、数量等情况可另附清单；同一个最高额担保项下若有多笔债权的，请一并申报。


申报人（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2、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序号
	证据名称
	份数
	页数
	是否原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承诺及声明：1.以上证据影印件均与原件（物）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如有变更或增加事项，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2.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及其提交的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管理人签收材料时不予确认，具体确认程序和方式按法律规定另行办理。


注明：管理人核对原件收取复印件，请债权人随时配合核对。

提交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3、债权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债权人
	

	管理人对债权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1、为了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法院、管理人各项文书，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
2、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整个破产程序的各个阶段及各项事宜；
3、债权人的送达地址发生变更，应当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地址；
4、债权人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导致有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债权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1）债权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以其户籍登记、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2）因为债权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后未及时告知管理人或者债权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导致各项文书未能被债权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邮寄送达的，邮寄回执上注明的签收或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初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债权人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
	本人（本单位）确认下列地址为送达地址：
联系地址：


邮编：
收件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债权人对自己送达地址的确认
	我已经阅读了管理人对债权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送达地址是准确、有效的。债权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


年   月   日

	备注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在本单位任        职务，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5、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

因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作为我方（本
人或单位）的代理人。
代理权限如下：
1、 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核对债权；
2、 代为承认、变更、放弃债权；
3、 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
4、 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5、 代为领取分配财产；
6、 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代理期限：
委托日起至案件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1

